关于《益阳市“五好”园区创建考核

评价办法》起草说明

市发展改革委（市园区办）

（2023年7月 12 日）

为深入推进全市园区高质量发展，我委起草了《益阳市“五好”园区创建考核评价办法（送审稿）》（以下简称《办法》）。现将相关情况汇报如下：

一、起草背景

2023年5月18日，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在长沙主持召开全省推进“五好”园区创建工作会议。会上，伟明省长强调，要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更加紧扣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更加聚焦落实“三高四新”的美好蓝图，更加突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战略部署，更加注重实现经济运行整体好转的重要目标；要提高高质量发展水平，将园区建成全省高质量发展的“样板区”“引领区”，着力提升经济贡献度和产业集聚度，进一步发挥园区“主引擎”“主阵地”作用；要增强园区防范风险、服务保障、绿色发展等各项能力，以园区的高质量引领经济高质量。为贯彻落实省园区大会精神，我委启动园区考评办法的修订工作，突出构建导向明确、科学公正的评价体系，将园区干部的工作业绩与园区考核紧密挂钩，激发各园区比学赶超的竞争意识，加快实现园区规模与质量的协调发展。
二、主要内容

市园区办组织专班起草《办法》，以书面形式征求了13个市直部门及8个县市区意见。综合各方建议，经过多次修改完善，形成了《办法》（送审稿）。

《办法》主要包含考核对象、考核内容、计分方法、结果运用、组织实施等内容：一是考核对象：主要明确9个省级及以上产业园区以及19个市直单位为考核对象。二是考核内容：明确了产业园区和市直单位考核内容。包括规模工业增加值及增速、规模工业企业数、工业税收及增速、亩均工业税收等10项指标，其中，产业园区按200分制考评计分，包括省级综合评价（占比50%）、市级季度评价（占比50%）和加（减）分指标组成。市直部门考核包括承担园区评价数据采集及支持园区建设、协调服务等日常工作情况。三是计分方法：省级综合评价、市级季度评价按照50%、50%的比例折算计入园区年度总得分（200分制）。市级评价指标数据由市统计局牵头采集报市园区办，由市园区办按照功效计分法和排名计分法测算汇总。四是结果运用：对连续3年被评为先进的园区，其主要负责人优先推荐进一步使用。本年度被评为先进的园区，市直相关部门应在建设用地、资金扶持、招商推介等方面予以支持。五是组织实施：“五好”园区创建考核评价工作由市产业园区建设领导小组组织领导，市产业园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具体实施。

《办法》重点突出四个方面：一是省考评价，省园区办对各园区年度评比得分按照50%的比例折算进入市级园区考核年度总得分，进一步凸显省“五好”园区考核的“指挥棒”作用；二是阶段评比，参照省政府对市州高质量发展考核计分办法，采用功效计分法和排名计分法分别对增速指标、存量指标进行赋权计分，进一步加大增速指标的评分比重，突出园区经济发展阶段性的工作成效；三是日常调度，“五好”园区创建考评工作将按照“季度通报、半年调度、年终评比”的方式进行，充分运用阶段性的考评结果，营造“比学赶超”的浓厚氛围；四是奖惩激励，对获评先进表彰的园区，由所在县市区政府主要负责人在半年调度会和年度考评会上作典型发言，并给予奖金奖励；对年度考核排名末尾的园区，给予约谈诫勉。

